四川省民政厅2024年度

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暨民生实事落实及相关资金使用效益情况审计整改结果

2025年3月至5月，审计厅对民政厅2024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暨民生实事落实及相关资金使用效益情况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审计报告》，指出民政厅在部门预决算编制和执行、资产管理、执行财经纪律等六个方面存在23个问题，提出3条审计建议。民政厅全面接受审计指出问题，认真落实审计建议，整改情况如下：

一、整改工作组织情况

收到《审计报告》后，民政厅立即召开审计整改专题会议，坚决落实中省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重要规定和要求，将抓好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规范管理、完善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和抓手，主动对标审计整改要求和审计建议，详细分析问题形成原因，分类制定整改计划，全面提出整改措施，压紧压实整改责任，推动整改落地见效。

二、审计查出问题及其整改情况、审计建议采纳情况

截至目前，23个问题已完成整改18项，持续整改5个，3条审计建议均采纳。

（一）部门预决算编制和执行中存在问题整改情况。审计查出民政厅部门预决算编制和执行中存在问题3个，涉及金额573.86万元，已全部完成整改。一是健全内控制度。民政厅修订印发了《四川省民政厅机关收支管理办法》，各事业单位可参照执行，应缴非税收入已全额缴库。二是少编收入和结转及时纳入预算管理。少编和结转非财政拨款收入已按照财政厅相关规定，通过厅党组会议审议后，调剂纳入2025年预算管理。三是加强业务能力培训。组织各单位会计人员参加省会计学院举办的相关培训，提升各单位会计基础管理能力。

（二）资产管理方面存在问题整改情况。审计查出民政厅资产管理方面存在问题3个，涉及金额834.11万元，已全部完成整改。一是健全内控制度。民政厅制定印发了《四川省民政厅国有资产管理办法》，完善了管理职责，加强了配置管理、使用管理、处置管理、预算管理、基础管理、绩效管理、资产报告、监督管理和责任追究等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二是再次组织资产清查。组织开展房产、车辆等重点资产清查，及时根据清查结果调整账务，确保账物相符、账账相符，漏记资产已全额登记。三是及时追缴资产收益。已按照合同约定追缴相关资产收益，并按照非税收入管理相关规定扣除税费后缴入国库。

（三）执行财经纪律方面存在问题整改情况。审计查出民政厅执行财经纪律方面存在问题4个，涉及金额489.41万元；已完成整改3个，持续整改1个，完成整改金额363.87万元。一是及时清退多收取资金。详细制定资金清退计划，多方筹措资金及时退还多收和不应收取的费用。二是强化政策学习。重点加强评审规则、评分标准和职业道德教育，提升评审人员业务水平，确保评分客观公正。

（四）专项资金分配管理使用存在问题整改情况。审计查出民政厅共管资金管理问题6个，涉及金额20394.81万元；已完成整改4个，持续整改2个，完成整改金额10144.81万元。一是夯实专项资金分配基础。加强与财政部门对接，及时更新补助对象、财政困难系数等相关数据，确保资金分配要素数据真实准确。二是加强政策宣讲。各级民政部门通过多形式、多场景宣讲各类救助政策，确保各类救助对象应救尽救、应退早退。三是建立整改点位台账。针对每类项目中的每一个点位制定整改方案，建立整改台账，开展定期调度，确保整改实效。

（五）信息系统存在问题整改情况。审计查出民政厅信息系统存在问题5个，涉及金额279.22万元；已完成整改3个，持续整改2个，完成整改金额279.22万元。一是及时实施补建。按照信息系统设计方案补建业务审批和资金发放运行监管平台政策标准库、各审批岗位职责内部审批手续网上流转功能等。二是强化信息系统统筹。民政厅在今后信息系统建设项目中，将严格把关，确保信息系统建设内容完整、功能有效。三是及时登记入账。及时补录了信息系统，并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资产摊销，今后将强化信息系统动态管理，确保账实相符。

（六）其他方面存在问题整改情况。审计查出民政厅其他方面存在问题2个，涉及金额782.22万元，已完成整改2个，完成整改金额782.22万元。一是全面排查治疗数据。康辅中心及时组织医护人员熟悉人机界面训练、情景互动训练等专用设备操作规范，通过数据排查确保治疗记录、收费记录的一致性，实现医疗全流程可追溯。二是严格执行《四川省民政厅往来款项清查核实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督促各预算单位建立往来款项管理台账，及时对三年期以上的往来款项作出处理。

三、下步整改工作

下一步，民政厅将深入贯彻中省有关审计整改的决策部署，把整改成果体现在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上，积极主动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一）坚定政治立场。民政厅将全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监督“如臂使指”“如影随形”“如雷贯耳”重要论述的深刻内涵和实践意义，主要领导将始终扛牢审计整改第一责任人责任，在整改中更好发挥审计监督“治已病、防未病”作用。

（二）持续抓好整改。坚持问题导向，加强已完成事项“回头看”，巩固整改成效，坚决防止问题反弹；紧盯未完成事项，加快推动未开工项目调度督查，力争尽早销号。

（三）健全长效机制。坚持举一反三，狠抓标本兼治，紧盯预决算管理、专项资金、国有资产等重点领域，深挖制度短板和管理漏洞，加强过程监管，严格制度刚性约束。


